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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科技职业学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
枣科疫防﹝2022﹞28 号

转发《关于限制“亮黄牌”“带星码”人员

进入部分场所的通告》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，高级技工学校、职教中心学校，各防控工作专班：

现将《关于限制“亮黄牌”“带星码”人员进入部分场所的通

告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将通告精神传达至每一位师生员工，特别是

安全保卫处及全体值班人员要将“亮黄牌”“带星码”人员作为“把

好门”的硬性标准，作为校门“严防死守”的具体措施坚决执行

到位。

纪委办公室将该通告精神落实情况纳入疫情防控督查重点内

容，对落实打折扣的，严肃问责。

2022 年 5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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